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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傅勇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英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健

彬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２

，

６２１

，

４９６

，

３５０．０８ ２

，

４９５

，

８６６

，

３０２．０３ ５．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０６０

，

７２２

，

０４２．８２ １

，

０４４

，

８０３

，

００２．６９ １．５２％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５５６

，

３１６

，

５８９．５２ ９７．９０％ ３

，

６８６

，

３０８

，

１５２．９８ ４４．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９５０

，

７０３．９９ ６８．８９％ ２５

，

１７８

，

４６１．９１ ３８．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４６７

，

３０８．２５ ７０．４０％ ２４

，

５６４

，

８０４．５０ ３７．２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６６

，

６２９

，

０９２．８６ －５４６．０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５０．００％ ０．０５６ ３６．５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５０．００％ ０．０５６ ３６．５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０％ ０．６５％ ２．００％ ０．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１０５

，

７８２．８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７３

，

１８５．５９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１４

，

５８９．４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０４

，

３５０．４０

合计

６１３

，

６５７．４１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

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６

，

３０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５．２２％ １５６

，

７９０

，

０９８ ０

郑静忠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４％ ６

，

８７２

，

７００ ０

吴炎汉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９％ ６

，

６２９

，

０００ ０

郑浩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２％ ６

，

３０８

，

６９４ ０

王炽旭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４％ ３

，

７３８

，

６５６ ０

蔡序行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０％ ３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０

陈斯裕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２

，

３５４

，

２１９ ０

聂爱连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２％ ２

，

３３２

，

２１８ ０

杨承宝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０％ １

，

７７６

，

７５０ ０

陆启标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１

，

５２９

，

８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６

，

７９０

，

０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６

，

７９０

，

０９８

郑静忠

６

，

８７２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８７２

，

７００

吴炎汉

６

，

６２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６２９

，

０００

郑浩

６

，

３０８

，

６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３０８

，

６９４

王炽旭

３

，

７３８

，

６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３８

，

６５６

蔡序行

３

，

５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４０

，

０００

陈斯裕

２

，

３５４

，

２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５４

，

２１９

聂爱连

２

，

３３２

，

２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３２

，

２１８

杨承宝

１

，

７７６

，

７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７６

，

７５０

陆启标

１

，

５２９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２９

，

８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注：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是代表国家持有股份的单位，该部分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可上市流通。本公司未知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郑静忠期初与期末持有公司股票数不变，即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６

，

８７２

，

７００

股，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吴

炎汉期初与期末持有公司股票数不变，即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６

，

６２９

，

０００

股，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郑浩期初通过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１８１

，

５３０

股，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

本公司股票，报告期末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６

，

３０８

，

６９４

股，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王炽旭期初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报告期末

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增加至

３

，

７３８

，

６５６

股，

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陈斯裕期初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４７３

，

７００

股，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９１

，

１１９

股，报

告期末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增加至

１

，

７０４

，

２００

股，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本公司股份减少至

６５０

，

０１９

股，合计持有

２

，

３５４

，

２１９

股；聂爱连

期初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报告期末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增加至

２

，

３３２

，

２１８

股，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

公司股票；陆启标期初未持有公司股票，期末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３４３

，

５００

股，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６

，

３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１

，

５２９

，

８００

股。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或核算方法变更的原因和影响分析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起陆续发布八项新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三项为新增的会计准则，以及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 五项会计准

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 新会计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实施，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本公司采用的会计基本准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 ［第

７６

号］《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

的决定》进行变更。执行及影响情况如下：

１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

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调整前金额（元） 调整后金额（元）

将在“广东省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核算的长期股

权投资，追溯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将在“江门市百货集团有限公司”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追溯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长期股权投资

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

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２

、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

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

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

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

响。

（二）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１

，

０３７

，

６５９．０２ ３７

，

１５２

，

７５７．１０ －９７．２１％

结算方式改变所致

预付账款

４００

，

８６１

，

８２４．２１ ２８８

，

４３６

，

６８４．８９ ３８．９８％

增加购买存货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３９

，

３３７

，

１１０．９４ １８

，

３９０

，

９６３．８２ １１３．８９％

今年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７９

，

４０７

，

０５３．３６ ５６

，

０８２

，

６３７．７５ ４１．５９％

建设辽宁生产基地所致

工程物资

９０７

，

３３６．９８ ４８６

，

９６６．３０ ８６．３２％

建设辽宁生产基地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３１９

，

４０２．８０ ７

，

３６２

，

５０９．３３ －８２．０８％

年初实施上年度绩效考核奖金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６８４

，

９４９．２６ １７

，

２１８

，

２６３．６５ －１０３．９８％

年初缴交了增值税所致

应付利息

６

，

２７７

，

１６０．０５ ４

，

１１５

，

８０９．７０ ５２．５１％

本年增加了短期融资债券发行所致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３

，

６８６

，

３０８

，

１５２．９８ ２

，

５４６

，

７１２

，

２３７．１４ ４４．７５％

公司通过加强市场开拓，销售业务增长，且本年奇

化公司销售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３

，

５０３

，

９９２

，

８２３．２２ ２

，

３８４

，

１０８

，

４６５．５１ ４６．９７％

由于营业收入增长，成本随之相应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２０

，

７２３．２２ ３

，

７８０

，

７７６．０７ －７８．２９％

今年缴交的增值税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２１

，

４４４

，

５１２．７１ １１

，

３２３

，

０４８．７５ ８９．３９％

本年新增短融债券利息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０９０

，

６０４．０２ －３０４

，

１９６．１１ －－－－－

本年的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

，

１５２

，

３７３．１６ ８６８

，

３００．００ ３２．７２％

本年收到的政府补贴比上年增加所致

净利润

２３

，

０９４

，

５４３．１２ １６

，

９６６

，

８２２．９９ ３６．１２％

本年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２５

，

１７８

，

４６１．９１ １８

，

２１３

，

５６７．７３ ３８．２４％

本年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４

，

０３１

，

０３７

，

４４１．４２ ２

，

５９４

，

６２１

，

９９８．３８ ５５．３６％

本年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２７．３５ ４

，

４４６

，

０７９．９８ ３４５．３４％

本年的出口退税比同期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４

，

００６

，

５０５

，

０６１．３２ ２

，

４１４

，

０８３

，

２１４．４２ ６５．９６％

本年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１

，

８５８

，

１０３．０５ ４８

，

７０４

，

８２８．１３ －３４．５９％

本年缴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４６

，

０２３

，

０５６．６３ １０５

，

３４６

，

２５２．８０ －５６．３１％

本年购买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

，

５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９８％

本年比上年同期投资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４６１

，

７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１％

本年借款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１１８

，

８０５

，

７２２．７５ ６６

，

６５５

，

６９８．１０ ７８．２４％

本年收回保证金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４３７

，

０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６

，

２６２

，

３２０．１２ １１１．９０％

本年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１１０

，

７８１

，

１６２．３８ ４３

，

６５７

，

６７４．０５ １５３．７５％

本年支付保证金比上年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及

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注册及发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９

亿元（含

３．９

亿元）的

短期融资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公司收到了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３

］

ＣＰ２８２

号），

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注册金额为

３．９

亿元，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

效，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

根据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额度，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公开发行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并于

８

月

１５

日完成发行。本期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０．９

亿元，短期融资券期限为

３６５

天，发行价格按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发行，起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到期（兑付）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发行利率为

６％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款项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改

善融资结构，并补充短期经营性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告。

（二）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情况：

公司因接到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鉴

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开市起开始停牌，待上述重大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

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０

号）。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本公司与佛山市南海添惠日化有限公司签订一致行

动人协议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９

日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３

号

公司投资的琦衡公司控股股东对投资保障协议补偿

款落实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５

号

公司完成广州总部土地收储框架协议的签署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７

号

发行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９

日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４

号

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０

号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３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３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董事

７

人，占应到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没有董事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傅勇国董事长主

持，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投票表决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经会议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表决结果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述议案及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３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４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监事应到

３

人，实到

３

人，占应到人数的

１００％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云女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投票表决的人数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经

会议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的变

更。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表决结果为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证券法》

６８

条的相关要求，本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审核，审

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Ｏ

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３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５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１

、变更日期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

２

、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起陆续发布八项新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三项为新增的会计准则，以及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

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五项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 新会计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实施，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本公司采用的会计基本准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 ［第

７６

号］《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

的决定》进行变更。

３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中国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４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规定，本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八项新会计准则

和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具体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１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

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调整前金额（元） 调整后金额（元）

将在“广东省轻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核算的长

期股权投资，追溯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

算。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将在“江门市百货集团有限公司”核算的长期股权

投资，追溯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长期股权投资

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

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２

、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

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合

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

算与披露， 新准则的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

响。

三、董事会审议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会计

政策的变更。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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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54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2014-066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接到公司股东

Newest

Wise Limited

为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为新公司

"

）通知，为新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票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吴证券

"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下简

称

"

股票质押回购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为新公司将其持有公司的

426

万无限售流通股（占持有公司股本

8.04%

，占公司总股

本

1.91%

）质押给东吴证券用于股票质押回购业务，期限为

2

年。

2

、为新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质押回购业务，股份质押

期限自该日起， 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为新公司持有公司

5,3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3.77%

，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

2,6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1.89%

）

,

本次股权质押后为新公司累计质押

4,656

万股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2,351

万，占公司总股本

10.55%

，限售流通股

2,30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0.34%

）占公司总股本

20.89%

。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23

日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受限开放期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10

月

24

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在指

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http://www.bosera.com

）发布了《博时双月薪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受限开放期业务的公告》（简称

"

《开放公告》

"

）。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

《开放公告》的规定，本基金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开展了受限开放期的申赎业务，按照受限开

放期相关规定，本基金仅有限度地确认申购、赎回申请；投资者的净赎回数量占该受限开放

期上一日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在

[0

，

5%]

区间内（即大于或等于

0

，小于或等于

5%

）。

基金管理人根据受限开放期相关规定对本基金

2014

年

10

月

22

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进

行统计，当日实际净赎回申请数量超过前一日基金份额的

5%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对当日符

合要求的申购申请均确认为成功， 并对当日所有符合要求的赎回申请进行了比例确认，确

认比例为

66.12%

。投资者可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购与赎回的确认情

况。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4-06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3.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2

：

30

点；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

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2

日

15

：

00

至

2014

年

10

月

23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7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8

日和

2014

年

10

月

17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分别刊登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树财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21

人，代表股份数

977,273,444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49.933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数

977,064,

494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9.922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16

人，代表股份

数

208,95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107%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

行次级债券的议案》（逐项表决）。

公司发行次级债券的具体方案如下：

1.1

发行总额

本次发行的次级债券总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在发行规模内可采取分期发行方

式。

赞成

977,208,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34%

；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66%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2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次级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10

年（含

10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

期限的混合品种，发行期限及品种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赞成

977,208,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34%

；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66%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3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展期和利率调整

本次发行次级债券的票面利率可为固定利率，也可为浮动利率。根据市场情况确定具体

的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以及展期和利率调整。

赞成

977,208,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34%

；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66%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4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次级债券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赞成

977,208,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34%

；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66%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5

拟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赞成

977,208,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34%

；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66%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6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次级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内有效。

赞成

977,208,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34%

；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66%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7

授权事项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并根据届时的市场条件，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议案的内容、框架与原则下，全权办理本次发行次级债券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

（

1

）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利率

及其确定方式、展期和利率调整、发行时机、具体募集资金投向、是否设置及如何设置回售条

款和赎回条款等、利率上调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具体偿债

保障、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全部事宜；

（

2

）向有关监管部门、交易所等机构办理本次发行备案、债券转让、兑付、登记、托管及结

算等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制订、签署、执行、修改、完成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

/

协议、合约

（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相关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

)

及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等与本次发行及后续债券转让等有关的各项具体事宜；

（

3

）按照监管需要及公司实际情况决定聘请律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等中介机构；

（

4

）如监管部门、交易所等主管机构对次级债券的发行等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

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根据主管机构的意见或市场条件变化情况对本次次级债券发行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

应调整；

（

5

）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

6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赞成

977,208,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34%

；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66%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继红、胡媛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３７７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蔡晟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征茂平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蔡晟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６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３

年

过往从业经历

蔡晟先生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助理研究员、 研究员

及高级研究员；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在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高级研究员；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在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权益投资经理，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起加入上投

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因工作需要，经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批准，决定增聘蔡晟先生为上投摩根阿尔法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注册手续， 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

案。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亚厦股份（

００２３７５

）

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

文），并参照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本公司

决定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亚厦股份（

００２３７５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

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购费率优惠调整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数米基金”）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为满足通过数米基金官方淘宝店进行基金理财的投

资者的需求，经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起，调整部分代销基金的申购的优惠费

率，适用基金如下：

一、 本次费率优惠调整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１

（前端）

２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２

３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３

４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０

５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２

６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３００１

７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３

８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５

９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８

１０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０

１１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５

１２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８

１３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９

１４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３１

１５

银华上证

５０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１８００３３

１６

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组合

３０／７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０６２

１７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１９４

１８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２８６

１９

银华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０２８７

注：数米基金有权对其官方淘宝店上架的基金产品进行调整，具体上架产品以其官方淘

宝店展示为准。

二、费率优惠

１

、优惠活动期间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

、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人通过数米基金官方淘宝店成功办理上述列表中参加费率优惠的基金申购业务

的，其前端申购费率为

０．３％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３％

或是固定费率的，仍按其规定的申购

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活动调整及结束具体时间以数米基金最新公布内

容为准，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２９

）、

Ｃ

级基金份额（基

金代码：

１８００３０

）已针对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进行限制，即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单

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购失败；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多笔累

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本基金将按申购金额大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三聚环保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

等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三聚环保（代码：

３０００７２

）采用“指

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该股票复牌后，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

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本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